
公共交通及道路安全工作小組文件第 30/18號 

 

要求將 NA12巴士線服務範圍涵蓋至杏花邨 

 

背景資料： 

 

  鑒於現時杏花邨在清晨時份未有任何公共交通服務前往香港國際機場（下

稱：機場），區內居民若需前往機場，只能前往鄰近區域才能轉乘其他公共車輛，

對需要在清晨時份前往機場的本區居民甚為不便。 

 

 NA12巴士線的服務在 2018年 9月 3日已恆常化，於清晨四時五十分由藍

灣半島開出。按地區位置而言，藍灣半島與杏花邨相距不遠，杏花邨居民對清晨

前往機場的公共交通服務需求是殷切的。倘若能夠將 NA12巴士線服務延伸至杏

花邨，定能更有效發揮相關線路的作用。同時，期望部門能以提供更完善的交通

配套給予市民作首要考慮，藉此減省居民不必要的轉乘次數，早日惠及區內居

民。 

 

 

要求： 

 

要求 NA12巴士線服務範圍涵蓋至杏花邨，以便利清晨時份前往機場的市

民。 

 

文件發起人：  何毅淦 

文件聯署人：  趙資強、許林慶、梁國鴻 

 

2018年 10月 18日 


